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修改方案之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进行了认真审议，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自公司公告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与流通

股股东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在广泛听取广大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的基础上，非流通股股东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了修改。 

本人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充分体现了非流通股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

尊重，更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

内容。本独立意见是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修改所发表的意

见，并不改变前次意见。 

 

 

 

独立董事：沈坤荣、顾仁民、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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